
嶺南中學第十二屆家教會常務委員會

第七次會議紀錄

日期﹕2012年 8月 23日 (星期四)

時間﹕7:00 p.m.- 9:00 p.m.

地點: 101室

出席委員﹕李鳳蘭副校長、陳飛龍老師、劉慧思老師、鍾采怡老師、李關河先生、

          李偉豪先生、余麗燕女士、鄧詠梅女士、林子蕙女士、梁詠琴女士、

          雷杏兒女士、盧美玲女士

列席者﹕羅燦輝校長、方影納女士、麥鳳儀女士、鄺翠玉女士

缺席者﹕鄭嬋玲老師

1. 通過第十二屆第六次會議紀錄。

2. 討論事項
2.1 中一新生日滙報

� Aster 分享第一天感受到今年新生處事態度較往年認真，第二天學

生人數較往年多，收到的問卷中，有 17 人有意當義工，其中 3 人

有當家教會委員的意願。

� 今年新生家長對學校認識較深，對校的信心及未來希望亦較正面。

� 今年獲教署統一派位到校中，有 30 人未有到校註冊，而自行派位

中，有 41 人決定入讀本校。

� 今年新生中，有 20 人為特殊需要學生，此數目較往年多，約佔新

生 1/6 （全校約有 1/10 特殊需要學生）。20 人中 15 人被挑選入參

與中一適應計劃或輔導組，此數目乃跟據分班試後問卷調查及配

合家長自行申請。

� 調適計劃仍在進行。

2.2 家長也敬師活動

� 盧美玲分享：主席致辭感人。

� 李鳳蘭副校長指出，因借用往年通告作通知，其中有「早餐供應」

的誤會，來年用字會較淸晰。

2.3 舊書買賣計劃

� 收到 289 本舊書，賣出 170 本，收得$7,564。

� 中一舊書中賣出 90%書籍，只剩餘數學課本，中二賣出 87%，中

三賣出 26%。



� 今年舊書回收數量及賣出價錢都比往年理想。

� 來年要注意需預先通知家長：隨新書附送的作業可於開學後，由

校方發通告購買。

2.4 舊校服回收及轉贈計劃

� 由校方在 6 月份出電話短訊通知各家長，截至 6 月尾收到舊校服

74 件。轉贈日有 2 個家庭到校，共領取 27 件舊校服。

� 餘下的舊校服可於來年換季時，以通告形式通知家長校方有舊冬

季校服可供購買。

2.5 全年財政報告

� 2011-2012 草稿已發予各人，由 Aster 動議通過，主席和議。

� 結餘較往年多約 $10,000。

� 來年可以按活動分類作全年撥款資助，如可在開放日供應學生午

膳，以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。

2.6 家教會第十三屆會員大會及常務委員選舉

� 選舉定於 10 月 19 日舉行。

� 建議選舉單張中，除候選人的政綱外，可考慮加上候選人照片。

2.7 家長校董選舉

2.7.1 修改會員資格以符家長校董選舉指引：

� 委員間討論是否有此需要修改「名譽會員」稱號，有建議保

留稱號，修改家教會會章清楚列明「名譽會員」沒有選舉權。

� 若有修改的必要，初步表決採用「名譽顧問」稱號，惟校方

須徵求「名譽會員」的同意。最後通過不用修改「名譽會員」稱

號。

2.7.2 委任選舉主任：陳飛龍老師。

2.7.3 家長校董提名程序及選舉流程：

� 選舉家長校董一名，至於替代校董的身份和權利由陳飛龍

老師向教育局查詢。

� 家長校董任期為兩年。

� 初步擬定 9 月 3 日發通告知會所有家長有關家長選舉的詳

情，家長回條須全部收回以作確認。

� 家長校董候選人的資料會上載至家教會網頁，並以短訊通

知各家長。

� 初步擬定 10 月 3 日派發候選人資料和選票以供家長投票，

棄票或白票不用跟進。



� 各家長在家教會常務委員選舉中，不論在校子女人數，每

一家庭有一選票；而家長校董選舉中，每一家庭中父親和

母親各有一票，共兩票。

� 家長校董選舉程序中，須留意要有足 14 天的通知期。

� 初步擬定家長校董選舉結果於家教會常務委員選舉日唱票

和公佈，盧美玲協助監票。

2.8 第十三屆家教會第一次會議內容

� 主席建議新一屆家教會成立時，會派發今屆全年活動總結，以供

委員在第一次會議中制定來屆家教會活動的方針，以及分組配合

活動。

2.9 反斗英語識煮識食烹飪班

� 鑑於 7 月時收生不足，委員議決改於新學年重辦。

3. 其他

� 校長表示會借場地給東區家長教師會，於 11 月 10 日（星期六）舉行

升中選校講座，對象為小六家長。

� 校長表示校方會以多元角度和批判性思考的方式，開展德育及國民科。

� 校方簡報第一屆中學文憑考試以及高考的成績。

下次開會日期、時間和地點﹕2012 年 9 月 20 日(星期四) 時間﹕晚上 7 時至 9 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﹕家教會室

主席簽名﹕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李偉豪先生

       


